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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的世界地图》

内容概要

《金融法的世界地图(第6版)》以地图和表格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世界上各个法律监管区域在金融
法的关键方面所持的立场。作者将大量的数据综合、提炼和浓缩成基本颜色，提高人们对错综复杂的
法律问题的理解，而不至于迷失在细枝末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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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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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介绍 中文版序言 原版序言 菲利普·伍德的全球法律地图（总图） 地图和表格的列表 1.导言 2.金
融法的作用 3.主要法律管辖区域的地图 4.世界各法系 5.美国普通法法系 6.英格兰普通法法系 7.拿破仑
法系 8.罗马一日耳曼法系 9.混合的民法／普通法法系 10.伊斯兰法系 11.新兴国家 12.未归类的法律管辖
区域 13.金融法的五个核心指标 14.金融法的其他具体指标 15.公司法标准 16.一般性标准 17.破产抵销和
净额结算 18.合同自由转让与资产转让公示 19.担保权益 20.金融法上的信托 21.破产 22.国际金融监管 23.
法律冲突和诉讼 24.金融法的统一 25.最后 对参考文献来源的说明 参考文献列表 地名列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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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际范围内罗马—日耳曼法系的情况 罗马—日耳曼法系主要体现北半球的思想。
它在西北欧有一些主要代表，包括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巴尔干国家等，而
且远至俄罗斯和土耳其。罗马—日耳曼法系在中东出现一个断层，但是在东亚的实质性代表包括了韩
国和印度尼西亚。如同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尽管被归类为混合的民法／普通
法法系，但是主要还是受到德国法的影响。 在南部非洲，赞比西亚河往南一直到赞比亚（该国属于英
格兰法系），这中间的五个法律管辖区域被归人混合的民法／普通法法律管辖区域，除此以外，罗马
—日耳曼法系群体在南半球没有实质性的代表。在加勒比地区，只有阿鲁巴和荷属安的列斯，南美的
唯一代表是苏里南，北非则没有代表。 罗马—日耳曼法系的人口和经济 罗马—日耳曼法系集群中最
大的成员是俄罗斯，有1.45亿人。德国有8200万人口——拥有最多欧洲人口的国家。如果把中国（13亿
人口）和日本（1.27亿人口）也包括进来的话，那么这个罗马—日耳曼集群的人口将是极其众多的。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已，罗马—日耳曼法系集群中拥有较高人均收入的成员数量要超过其他两个主要法
系。 全世界领土面积总数是1.48亿平方公里，这个法系包括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
是1700万平方公里。德国则是36万平方公里，是排在法国、瑞典和西班牙之后的欧洲面积第四大国家
。 罗马—日耳曼法系的法律起源 罗马—日耳曼法系的法律思想起源于欧洲的罗马法，德国又将罗马
法转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来自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的重要影响。苏格兰可以说
是英伦三岛上一个孤独的罗马法灯塔，它现在已经被划入混合的民法／普通法法系中。 在罗马—日耳
曼法系中，思维方式对于欧洲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来说是首要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就是1879
年德国《破产法》，以及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其中有些部分在此之前已经生效了）。奥地
利最早编纂法典的工作可追溯至1811年。瑞士最早编纂法典是在1912年（由胡伯编纂），并于20世
纪20年代通过凯末尔所推动的世俗化运动而传播到了土耳其。 德国法律理念的传播主要是得益于那些
几乎整个19世纪都处于编纂进程中的法典。这些法典构成了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40年时间内的
日本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这些法典后来又通过日本（1905年开始）对韩国的殖民统治而移植到了韩
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在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通过在中国的日本法学家的影响而传播到
了中国大陆，并通过l895年日本的占领而传播到了台湾，那时候台湾被称为福尔摩沙。之后，在1949
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势力将蒋介石和国民党驱赶到了台湾，从而加强了德国法律理念对台湾的影
响。 荷兰的贡献是值得提及的。在1795年法国军队到来前，荷兰的法律系统是罗马法式的。但是在17
世纪以及之后，由于荷兰商业的发展以及它的金融业在欧洲获得了霸主地位，荷兰的法律体系实质性
地向商业方向发展。这个法律体系通过荷兰的殖民者传播到了好望角，并以此传播到了南部非洲的其
他地方，包括面积较小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以及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的博茨瓦纳（以前称为贝专纳）
，最早是通过荷兰的徒步旅行者把法律体系传到了德兰士瓦①，然后又通过英国人传到了津巴布韦，
但是并没有穿越赞比西河进入北罗得西亚——那里现在是赞比亚。看起来英国人很满意这个前拿破仑
时代的荷兰法律体系，英国人不认为有必要用自己的法律理念去取代既有的制度，除了公司法之外。
德国人对西南非洲进行了殖民统治——现在是纳米比亚——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纳米比亚交给
了南部非洲国际联盟托管组织，因此，纳米比亚现在是南部非洲一线上的罗马一荷兰法律管辖区域。
德国也失去了坦格尼克（现在是以英格兰法为基础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各种殖民地，如
太平洋中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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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与金融译丛:金融法的世界地图(第6版)》以地图和表格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世界上各个法
律监管区域在金融法的关键方面所持的立场。作者将大量的数据综合、提炼和浓缩成基本颜色，提高
人们对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理解，而不至于迷失在细枝末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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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很漂亮，科普性质的书，还是挺有意义的
2、该书视角独特，概括精要，十分难得。
3、科普，但是太宏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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